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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关联方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反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及反担保情况概述

1、2026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

意公司(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下属子公司)2026年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8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意公司2026年度拟为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160,000万元人民

币的银行授信担保，其中拟为浙江信戈制冷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戈制冷”）

提供担保额度为2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4月18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15）、《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

2、为满足公司经营管理及发展的需要，拓宽融资渠道，公司拟向关联方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申请不超过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信

戈制冷为其提供反担保。

3、中信银行于2025年5月向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中

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信托组合投资项目1701期单一资金信托的受益权，在

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最终受益人。综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2026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为公司向关联方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立

峰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发表了

审核意见。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经公司股东会审议后无需其他有关部门批准，与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690725E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6-30层、32-42层

法定代表人：方合英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1987年4月20日

经营范围：保险兼业代理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

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

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

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结汇、售汇业务；

代理开放式基金业务；办理黄金业务；黄金进出口；开展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基

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

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中信银行控股股东为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中信银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财务状况如下：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已审计） 2024年12月31日（已审计）

总资产(万元) 1,013,102,800 953,272,200

总负债(万元) 928,339,800 872,535,700

净资产(万元) 84,763,000 80,736,500

项目 2025年度（已审计） 2024年度（已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21,247,500 21,364,600

归母净利润(万元) 7,061,800 6,857,600

3、关联关系说明

中信银行于2025年5月向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中信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信托组合投资项目1701期单一资金信托的受益权，在过

去十二个月内曾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最终受益人。综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反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信戈制冷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256237256XP

注册地址：台州市椒江区前所信质路28号

法定代表人：尹巍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9月16日

经营范围：压缩机电机、机电产品、水泵电机及机械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信戈制冷100%的股权。

信戈制冷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财务状况如下：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已审计） 2024年12月31日（已审计）

总资产(万元) 27,012.19 34,730.27



总负债(万元) 17,434.11 25,511.14

净资产(万元) 9,578.08 9,219.13

项目 2025年度（已审计） 2024年度（已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32,039.01 36,964.94

净利润(万元) 354.93 625.46

经查询，信戈制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反担保事项尚未正式签订相关协议，具体内容以各方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信戈制冷为公司向关联方申请授信提供反担保事项，有利于

公司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加速开展业务、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效率和盈利

能力。公司经营稳定、企业管理规范，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

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上述拟授信额度外，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与该关联人（受同一

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交易的总金额为0.89

万元。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87,569.22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4.76%。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逾期担保、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八、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信戈制冷为公司向关联方申请授信提供反担保事项，有利于

公司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目前经营稳定，企业管理规范，

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信戈制冷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股东利益。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关联方申请授信额度提

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意见：本次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关联方申请授信

额度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稳健

经营和可持续发展。此项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因此，我们同意此项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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